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

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1.本项目 1个包，拟采购 2023 年林区产业道路建设项目新建 Gr-C-2E 波形

护栏。

2.采购清单

标的名称 单位 数量 所属行业 是否允许进口产口

波形护栏 米 2140 工业 否

二、技术参数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本项目为 2023 年林区产业道路建设项目新建 Gr-C-2E 波形护栏 2140 米，

主要安装在沿线危险路段、回头弯上下线距离很近的路段、高填方路段设置，采

用人工钻孔安装。

2.波形梁护栏的钢构件均应进行热浸镀锌处理，螺栓、螺母、垫圈等连接件

的镀锌量为 350g/m²，其余为 600g/m²。

3.货物安装时若护栏布设位置或长度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时，可在小范围内调

整。

4.护栏遇路口时应断开并设置端头。

5.安装符合《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 D81-2017）规定。

6.供应商为本次项目提供的货物必须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具有在中国境内的

合法使用权和用户保护权，且要求货物所配模块及配件为原厂配件。货物为全新

原装未启封的，货物的制造标准及技术规范等有关资料必须符合相关标准、规范

要求。

7.货物包装方式

（1）包装：货物供货时应按国家有关标准要求进行包装。

（2）方式：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费用均由

成交人负责；

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由成交人负责。



（3）包装应足以承受整个过程中的运输、转运、装卸、储存等，充分考虑

到运输途中的各种情况（如暴露于恶劣气候等）和项目所在地的气候特点，以及

露天存放的需要。

8.技术资料：货物供货的同时，成交人应随货物向采购人提供不少于以下技

术资料（其费用应包括在报价总价内）：

（1）出厂明细表（装箱单）；

（2）出厂检验报告和合格证书、质保书；

（3）合同中要求的其他文件资料。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交货地点：叙永县马岭镇。

2.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30 日完成。

3.付款方式：验收合格支付合同金额的 97%，剩余 3%质保期满后无息支付。

4.质保期：本项目质保期为 1年，从交货安装完工验收合格起计算。

5.验收标准：采购人及成交人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

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库（2016）205 号）和财政部《政府

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的要求组织验收。

6.履约验收方案

6.1 履约验收主体：叙永县马岭镇人民政府。

6.2 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组织验收。

6.3 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6.4 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6.5 履约验收内容：严格按照行业相关规定、响应文件规定的要求和响应文

件及合同承诺内容。

6.6 履约验收标准：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

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组织验收，以采购文

件、合同要求及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技术响应为准。如出现未在采购文件中明确

规定的，以行业相关标准为准。如采购双方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

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采购与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

和技术指标、行业标准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6.7 验收相关事宜及法律责任：如出现成交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或



达不到采购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向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

汇报，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7.其他要求：在安装期间内发生人身安全、交通安全等一切事故和经济补偿

责任均由成交人负责。

注：以上商务条款为实质性条款，均不允许负偏离，负偏离做无效响应文

件处理，所有条款须按采购文件要求在商务应答表中予以应答，有特殊要求的，

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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